附件4
不合格项目解读

1、 [bookmark: _GoBack]镉(以Cd计)
镉是一种蓄积性的重金属元素，主要损害肾脏、骨骼和消化系统。由于镉排泄缓慢，可对肾脏和肝脏造成巨大伤害，还可以造成骨质疏松和软化，此外，镉干扰膳食中铁的吸收和加速红细胞破坏，可引起贫血；甚至会侵害到免疫系统，继而引发肿瘤。儿童对镉暴露更敏感，长期低剂量镉暴露，不仅影响肾脏和骨骼的正常发育，还会影响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与发育，并对高级神经活动如学习、记忆有损害作用。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22）中的规定茄子中镉的残留量不得高于0.05mg/kg。而茄子中镉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含镉的废水等污染农田或是土壤中镉含量过高。
2、 毒死蜱
毒死蜱，又名氯吡硫磷，是一种一种高效、广谱硫代磷酸酯类有机磷杀虫、杀螨剂，具有良好的触杀、胃毒和熏蒸作用，对水稻、小麦、棉花、果树、蔬菜、茶树上多种咀嚼式和刺吸式口器害虫均具有较好防效。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的规定，大白菜中毒死蜱的最大残留量为0.02mg/kg。少量的农药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但长期食用毒死蜱超标的食品，对人体健康可能有一定影响，甚至可能会引起头昏、头痛、无力、呕吐等症状。大白菜中毒死蜱超标的原因可能是菜农对使用农药的安全间隔期不了解，从而违规使用或滥用农药。
3、 酸价(以脂肪计)(KOH)
酸价，又称酸值，主要反映食品中的油脂酸败程度。酸价超标会导致食品有哈喇味，超标严重时所产生的醛、酮、酸会破坏脂溶性维生素，导致肠胃不适。GB 1930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中规定，生干籽类中酸价(以脂肪计)(KOH)应≤3mg/g。生干籽类食品中酸价（以脂肪计）(KOH)检测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企业原料采购把关不严，也可能是生产工艺不达标，还可能与产品储藏条件不当有关。
4、 总酸(以乙酸计)
总酸是白酒的特征性品质指标之一。一般而言，总酸含量适中时，可以使白酒更加醇厚、回味悠长，而总酸含量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白酒的品质。总酸不合格主要影响产品的品质。GB/T 26761-2011《小曲固态法白酒》中规定，高度酒的总酸（以乙酸计）≥0.3g/L。总酸达不到，主要原因有摘酒方式、入窖条件不合理，配糟使用不当，以及酒曲、工艺或操作不当等均会造成总酸偏低。
5、 总酯(以乙酸乙酯计)
总酯是白酒中所有酯类芳香物的总和，在一定范围内，总酯含量越高，酒体越厚重，刺激性越小，香气越浓郁持久，如果总酯含量太低则酒香淡薄。GB/T 26761-2011《小曲固态法白酒》中规定，高度酒的总酯(以乙酸乙酯计)≥0.5g/L。白酒中总酯不达标，主要原因有摘酒方式、入窖条件不合理、配糟使用不当、白酒酒曲、辅料处理不当，以及存储时间不足等均会造成总酯偏低。
6、 固形物
固形物是指白酒在100～105℃条件下经蒸发、烘干将乙醇、水分等物质除去后的残留物。固形物是白酒的一个理化指标，超标会造成酒体失光、浑浊、沉淀，影响白酒的感官与质量。GB/T 26761-2011《小曲固态法白酒》中规定，固形物≤0.5g/L，固形物不合格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企业生产白酒所用的水质差，生产处理技术不到位，或过量添加增香物质等。
7、 糖精钠(以糖精计)
糖精钠是一种无色结晶或稍带白色的结晶性粉末，无臭或微有香气，甜度为蔗糖的 200～700 倍。糖精钠是普遍使用的人工合成甜味剂。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规定白酒不得检出糖精钠，糖精钠在人体内不被吸收，不产生热量，大部分经肾排出而不损害肾功能，不改变体内酶系统的活性。但食用较多的糖精钠，会影响肠胃消化酶的正常分泌，降低小肠的吸收能力，使食欲减退；使用量过大时有金属苦味。白酒中检出糖精钠（以糖精计）的原因，可能是生产企业违规添加以改善口感，也可能是在生产过程中与配制酒交叉污染所致。

